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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申请书 
90 年 1 月 16 日修正 

    本人申请加入「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」办理之「筑巢项目系列三--九二一灾区家屋再造方案」计划，而本人所提供之数据俱

实，若有造假或衍生之相关问题，概由本人负责，本人深知申请意愿的表达，不代表确认获得补助。 
 

申 请 人：        （签章） 
壹、基本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访 问 时 间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户 口 簿 号  

户 籍 住 址 县      乡     村（里）   邻       路（街）  段   巷   弄   号  之  号  楼  

地 址 通 讯 县      乡     村（里）   邻       路（街）  段   巷   弄   号  之  号  楼  

受 访 人  称  谓  联络电话  族 群 □非原住民  □原住民 

口 称 谓 姓  名 身 分 证 编 号 出  生 健  康 工 作 能 力 就 业 状 况 参 加 平 均 每 月 亟 待 解 

号    年 月 日 正常 疾病 残 障 手 册 有 无  保 险 工 作 收 入 决 事 项 

1            款 □在学 □失业 □职业（     ）    

2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

状况 全家总人口      人  在家人数     人  不在家人数     人  有工作能力人数     人   

注：参加保险类别：0.无  1.公保（含健保）  2.劳保（含健保）  3.农保（含健保）  4.军保   5.健保  6.其它 

注：亟待政府解决事项： 1.免费扥儿    2.奖助学金    3.辅导升学  4.儿童寄养   5.老人赡养  6.居家赡养   7.残障教养  8.精神病收养  9.职业训练   

10.就业辅导   11.以工代赈   12.创业贷款  13.住宅修建   14.住宅新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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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、经济状况 

■全家总人口不动产公告现值合计           （第二类标准不得超过 NT$3,900,000）     ■房屋：座落       县      乡（镇） 总建坪        ㎡    

■存款：全家总人口推算存款本金每人每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车子：持有年份       年     月 现值            元 

■收入（1）工作收入：每月平均合计            元 

      （2）财产收入：房屋租金         元 土地租金         元  

      （3）征属津贴：每月平圴     元 

   （4）其它（          ）。合计每月平均        元 

■存款＋收入：每人每月合计             （第二类标准不得多于 NT$12,414） 

■支出：全家每月生活费用              元 

■受助情形：（1）来源：□政府（□老年农民福利津贴     人 □身心障碍生活补助费     人  □荣民院外就养金      人 □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     人  

□低收入户生活补助费 □其它（       ） ） □私立机构（□宗教团体 □非宗教团体） 

（2）每月平均          元（□固定  □临时） 

■纳税状况：□免税  □纳税（1）综合所得税      元（2）房屋税       元（3）地价税     元（4）营业税        元 

 
参、居住情形 
全倒房屋门牌号码 县     乡（镇）    村（里）   邻       路（街）  段   巷   弄   号  之  号  楼  

全倒房屋所有权人  楼层数  建物总面积  建物构造  

重 建 意 愿 及 条 件

 
 
 

■原有贷款：□无贷款  □贷款余额       万元     ■建地取得：□没问题  □有问题 
■重建意愿：□高      □低       □没能力       ■重建预算：□没有    □有（            元） 
■自备款  ：□没有    □有（            元）    ■不足款  ：□贷款    □不知道 
■贷款资格：□有      □没有  □不知道   

可供建筑用地调查 ■可供建筑用地：□自有 □租用 □亲友无偿提供 □其它           ■地段：       ■地号：      ■面积：      
■使用分区：□都市计划土地   

□非都市计划土地 （□特定农业区□一般农业区□工业区□乡村区□淼林区□山坡地保育区□风景区□国家公园区□河川区 

□其它使用区□特定专用区） 
■用 地 别：□甲建 □乙建 □丙建 □丁建 □农牧用地 □林业用地 □其它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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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综合评述（由访调人员填写） 

(一) 乡镇市公所初审 
分 类 □第一类（每人每月收入少于 8,276 元者（现行台湾省低收入户标准），或其情境与低收入户相当者）  

□第二类（每人每月收入多于 8,276 元，少于 12,414 元（现行低收入户标准的 1.5 倍），或其情境相同者）  
□其它 

评 述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核 章 乡镇市长 

 

 
 

 
主管课长 

 

 
 

 

 
主办人 

 

 
 

 

 
调查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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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 县市政府复审 
分 类 □第一类（每人每月收入少于 8,276 元者（现行台湾省低收入户标准），或其情境与低收入户相当者）  

□第二类（每人每月收入多于 8,276 元，少于 12,414 元（现行低收入户标准的 1.5 倍），相当于中低收入户，或其情境与中

低收入户相当者）  
□其它 

评 述

 

 

 
核 章

 
县市长 

 
 

 
业务主管 

 

 
 

 

 
主办人 

 

 
 

 

 
复查员 

 

 
 

 

 
(三) 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决审 
分 类 □第一类（每人每月收入少于 8,276 元者（现行台湾省低收入户标准），或其情境与低收入户相当者）  

□第二类（每人每月收入多于 8,276 元，少于 12,414 元（现行低收入户标准的 1.5 倍），相当于中低收入户，或其情境与中

低收入户相当者）  
□其它 

评 述  

核 章 董事长  执行长  主办人  复查员  

  


